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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 事 長  梁 瑞 琼梁 瑞 琼梁 瑞 琼梁 瑞 琼 女 士 ， 其 資 歷 如 下 ：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職職職職        位位位位    

1995-1997 (第十二屆) 評議部副主任 

1997-1999 (第十三屆) 財務部副主任 

1999-2001 (第十四屆) 財務部副主任 

2001-2003 (第十五屆) 財務部主任 

2003-2005 (十六屆) 財務部主任 

2005-2007 (十七屆) 總務部主任 

2007-2009 (十八屆) 總務部主任 

2009-2011 (十九屆) 監事長 

2011-2013 (二十屆) 監事長 

2013-2015 (二十一屆) 監事長 

 
* 監 事 長 任 期 滿 三 屆  �  符 合 資 格 晉 升  永 遠 會 長永 遠 會 長永 遠 會 長永 遠 會 長 。。。。  

 
 
 
 
2.  副 理 事 長  伍 兆 緣伍 兆 緣伍 兆 緣伍 兆 緣 先 生 ， 其 資 歷 如 下 ：  
 

年  度  職  位 

2003-2005 (十六屆) 客船部副主任 

2005-2007 (十七屆) 客船部副主任 

2007-2009 (十八屆) 客船部副主任 

2009.8-2010.5 (十九屆) 客船部主任 

2010.6-2011.7  “” 第二副理事長 

2011-2013 (二十屆) 第二副理事長 

2013-2015 (二十一屆) 第二副理事長 

 
* 副 理 事 長 任 期 滿 二 屆  �  符 合 資 格 晉 升  永 遠 副 會 長永 遠 副 會 長永 遠 副 會 長永 遠 副 會 長 。。。。  
 

 

附件 1 

* 其本人須完成餘下任期至 31/7/2015，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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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 監 事 長  梁 兆 榮梁 兆 榮梁 兆 榮梁 兆 榮 先 生 ， 其 資 歷 如 下 ：  
 

年  度  職  位 

2001-2003 (十五屆) 評議部主任 

2003-2005 (十六屆) 財務部副主任 

2005-2007 (十七屆) 財務部主任 

2007-2009 (十八屆) 財務部主任 

2009-2011 (十九屆) 副監事長 

2011-2013 (二十屆) 副監事長 

2013-2015 (二十一屆) 副監事長 
 

副 監 事 長 任 期 滿 三 屆  �  符 合 資 格 晉 升  永 遠永 遠永 遠永 遠 副 會 長副 會 長副 會 長副 會 長 。。。。  
 
 
  
 
 
 
****************************************************************************** 
本會組織章程細則 
第三十八條： 
 
理監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理事及監事由當屆
會員提名最高二十八位票數之候任理監事互選充任之。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長或副監
事長任期屆滿後得為永遠會長或永遠副會長，其資歷如下： 
  
 （甲）會員將可獲提名為永遠會長，如服務滿： 
  (一) 理事長任期滿二屆，或 
  (二) 理事長任期滿一屆及副理事長滿二屆，或 
  (三) 監事長任期滿三屆，或 
  (四) 理事長任期滿一屆及監事長任期滿二屆。 
  
 （乙）會員將可獲提名為永遠副會長，如服務滿： 
  (一) 理事長任期滿一屆及副理事長任期滿一屆，或 
  (二) 副理事長任期滿二屆，或 
  (三) 副監事長任期滿三屆，或 

(四) 副監事長任期滿二屆及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任期滿一屆，或 
(五) 監事長任期滿二屆及副監事長任期滿一屆，或 
(六) 副監事長任期滿二屆及監事長任期滿一屆，或 
(七) 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任期滿一屆及監事長任期滿一屆及副監事長任期滿一屆 

 
符合以上（甲）及（乙）資歷之人仕可提名為永遠會長或永遠副會長，但須得到理監事聯
席會議認可，並呈交會員大會 通過。 
 
(於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及二○○○年
七月十五日，經特別議案通過 修改) 

* 其本人須完成餘下任期至 31/7/2015，方為有效。 
 


